
提请全国人代会审议的法律案历来受到高度关注。今年是全国人大常委会连续第7年提请大会
审议重要法律，内容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修正草案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议事规则修正草案。

两部法律施行30多年来首次修改。这两部公众并不太熟悉的法律，具有怎样的重要意义？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与全国政协委
员5日分别发表声明表示，坚决拥护和
全力支持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第四次会议就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选
举制度作出决定。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的声明表示，根
据宪法和基本法规定，中央拥有香港特
别行政区的创制权和特区制度的决定
权，包括规定特区实行的选举制度的权
力。全国人大作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
根据香港特区实际情况而作出完善其
选举制度的决定，具有无可置疑的权威
性。

声明指出，完善香港特区选举制
度，是落实“爱国者治港”根本原则的必
然要求，是堵塞香港特区现行选举制度
漏洞、维护政权安全和国家安全的迫切
需要，是落实行政主导体制、确保特区
有效管治的必要之举，是完善“一国两
制”制度体系、确保“一国两制”实践行
稳致远的治本之策。

声明表示，完善香港特区选举制
度，不仅不会改变“一国两制”方针，而
且会增强“一国两制”抵御风险的能力
和健康发展的后劲，必将有利于结束香
港长期以来的政治争拗和乱象，巩固当
前香港由乱及治的良好态势，为香港社
会集中精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
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更好发挥“一国两
制”制度优势创造条件。

声明指出，全体港区全国人大代表
将切实履行职责使命，坚决支持中央完
善香港特区选举制度，全面落实“爱国
者治港”根本原则，共同维护香港长期
繁荣稳定，推动“一国两制”实践行稳致
远。

港区全国政协委员共同声明指出，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港独”和本土激进
分子利用现行选举制度的漏洞进入特
区管治架构，实施种种反中乱港活动，
严重干扰特别行政区政府顺利施政，严
重损害香港民生福祉，严重挑战“一国
两制”原则底线，危及国家安全和香港
繁荣稳定。

声明说，香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一个特别行政区，“爱国者治港”是天公
地道的政治伦理。完善香港特区选举
制度，是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的当务
之急，是解决当前香港政治乱象的治本
之策，是香港恢复经济、发展民生的迫
切需要。

声明指出，香港特区选举制度是特
区政治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香港特区
政治体制的决定权在中央，完善香港特
区选举制度必须尊重中央的主导权。
中央因应广大市民的主流诉求，帮助香
港拨乱反正，充分体现了中央对香港的
关心爱护。中央也反复重申，“一国两
制”方针不会变。

声明表示，全体港区全国政协委员
将在完善香港选举制度的过程中，全力
支持中央和特区政府，团结一致，履职
尽责，积极发声，勇于担当，当好坚定的
爱国者，与香港广大市民一齐落实好

“爱国者治港”原则，确保“一国两制”行
稳致远。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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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多年来首次修改
提请大会审议的两部法律案有多重要？

港区代表委员发表声明：
坚决支持中央
完善香港特区选举制度

人民民主是一种全过程的民
主——这次法律修改，鲜明地体
现出这一重要理念。

全国人大组织法修正草案规
定，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坚持全
过程民主，同人民保持密切联系，
倾听人民的意见和建议，始终坚
持体现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权
益。这一规定完善了人民当家作
主原则。

此外，还强化了全过程民主
对人大代表的要求，明确全国人
大代表应当同原选举单位和人民
保持密切联系，听取和反映人民

的意见和要求，努力为人民服务，
充分发挥在全过程民主中的作
用。

实践中，全过程民主的理念
在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工作中得
到充分体现。

本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以来，
每次常委会会议都邀请全国人大
代表列席。目前已经有代表近
800人次列席了常委会会议，直
接参与立法。还有50多位来自
基层的全国人大代表参加了全国
人大常委会的执法检查活动。

代表通过代表联络站、代表

联络室、代表接待日等多种形式，
听取群众意见。在参加全国人代
会、列席常委会会议时，代表又把
群众的意见带到最高国家权力机
关，这也是全过程民主的体现。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国家
法室主任童卫东指出，增加有关

“全过程民主”的规定，体现了我
国人民民主的鲜明特点，有利于
在人大制度建设和人大工作实践
中更好保障人民群众民主选举、
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
权利。

据新华社

充分体现全过程民主理念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迎来持
续四十多年的快速发展，社会生
活的方方面面都发生了翻天覆地
的变化，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实
践中也面临着许多新情况，也需
要体现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新
形势新任务新要求。

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
重视、全面加强党对人大工作的
领导，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在立
法、监督、代表等方面的工作都取
得重要进展，形成了不少新经验
新成果。

法律折射社会的变迁。时代
在发展，国家的根本政治制度也
在完善发展。

这次全国人大组织法修正草
案的一个重要修改，就是充分反
映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党和国家
机构改革后有关机构设置及其职
能发生的新变化，完善适合最高

国家权力机关特点、充满活力、运
行顺畅的组织制度、会议制度和
工作程序。

比如，修正草案增加规定国
家监察委员会可以向全国人大及
其常委会提出议案、常委会组成
人员不得担任国家监察机关的职
务, 增加规定对国家监察委员会
及其主任的质询、罢免制度。

去年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
首次听取了国家监察委员会专项
工作报告，社会普遍认为这是全
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加强对监委监
督的重要体现。而此次法律修
改，在宪法规定的基础上进一步
明确了国家监察机关的职责，以
及和全国人大之间的关系。

在全国人大议事规则的修
改中，增加的这样一条规定受到
普遍关注：遇有特殊情况，常委
会可以决定适当提前或者推迟
召开会议；提前或者推迟召开会

议的日期，未能在当次会议上决
定的，常委会可以另行决定，或
者授权委员长会议决定并予以
公布。

从历史上看，全国人代会的
召开时间并不固定，直到上世纪
90年代以后，大会开会日期才逐
步固定到每年3月初。去年，受
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全国人代会
推迟到5月份召开，打破了20多
年来3月开大会的惯例；同时，召
开了7天，是改革开放以来大会
开会时间最短的一次，日程紧凑、
精简高效。

总结这些经验，全国人大议
事规则修正草案对组织“精简版”
会议作出原则规定，明确应当合
理安排会议日程，提高议事质量
和效率。此外还根据立法法的规
定，在确保法律案审议质量的前
提下，减少了审议环节，简化了会
议程序等。

与时俱进，充分反映体制、机构改革变化

我国实行的是人民代表大会
制度，人民通过选举代表参与管
理国家事务，由人民代表大会选
举产生各国家机关，管理经济和
社会事务。

可以说人民代表大会的正常
运行，是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
活正常化的一个重要标志。而两
部法律正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
依法行使职权的重要制度保障。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先后
制定了两部全国人大组织法。

1954年，首部全国人大组织
法与五四宪法在一届全国人大一
次会议上同时通过，成为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成立之后我国最早通
过的法律之一。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国家
秩序恢复正常，全国人大及其常

委会恢复行使权力。1982年12
月4日，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现行宪法，在1954年
宪法的基础上，对国家机构作了
一系列新的重要规定，完善了国
家的领导体制和政治体制。

在此次大会上，重新制定的
全国人大组织法，根据新通过的
宪法，总结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
实践经验、教训，对1954年全国
人大组织法作了较大的修改和补
充完善，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根本政治制度
保障。

此后一个时期，人民代表大
会制度展现出前所未有的活力。
1989年4月，七届全国人大二次
会议制定了全国人大议事规则，
这是一部专门规定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会议程序的法律。
以“规则”为名的法律在我国

并不多。这部法律对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会议的举行，议案的提出
和审议，审议工作报告，审查国家
计划和国家预算，国家机构组成
人员的选举、罢免、任免和辞职，
发言和表决等程序作了具体规
定，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的
顺利举行提供了重要法治保障。

30多年后，两部法律迎来首
次修改。参与此次修改工作的全
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国家法室副
主任蔡人俊指出，两部法律把宪法
的规定具体化，是国家的基本法
律、人大制度的基础性法律，在国
家机构的组织和运行中具有独特
地位。此次修改必将推动人民代
表大会制度与时俱进、完善发展。

人大制度的基础性法律，对保证和发展人民当家作主意义重大

两会焦点


